
 

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费收取办法 

交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，会费是学会活动经费来源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根据“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

题的通知”，社团的会费标准不再由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统一核定，

社团可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工作成本等因素，合理地确定会费

收取标准。结合本会实际，在充分征求本会会员及团体会员意见的基

础上，制定以下会员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。 

一、个人会员会费收取标准 

个人会员：100 元/年            学生会员：20 元/年 

理事会员：500 元/年           企业理事：20000 元/年 

常务理事会员：1000 元/年       企业常务理事：40000 元/年 

副理事长会员：2000 元/年       企业副理事长：100000 元/年 

理事长会员：10000 元/年 

二、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标准 

1、事业单位 

1）研究院所团体会员每年交纳 5000 元； 

2）大专院校团体会员，以学校为单位加入的团体会员每年交纳

10000 元；以学院为单位加入的团体会员每年交纳 5000 元；以系为

单位加入的团体会员每年交纳 3000 元 ； 

2、企业单位 

1）企业理事、企业常务理事及企业理事长所在单位为学会团体

会员单位； 

2）员工 50 人以下的企业，每年会费 4000 元；50-100 人的企业，

每年会费 8000 元；100-200 人的企业，会费每年 16000 元；超过 200

人的企业，每年会费 20000 元。 



3、团队会员缴纳会费后，该单位员工不再缴纳个人会费，单位

内的任何个人均可以会员身份参加学会活动。 

  三、会费缴纳 

学会理事会成员，一次收取一届（四年）的会费，连续两年不交

会费的，取消理事资格；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，可以一次交纳一届（四

年）会费，也可以每年交纳。学会每年 3 月底前发出会费缴纳通知，

会员于 6 月底前交纳会费。本会收到会费后，即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

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正式收据。 

  四、会费的使用和管理 

1、会费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，并主要

用于向团体会员提供会刊、会讯和各种资料所需费用，以及开展学术、

科普活动的费用。 

2、本会财务帐中设定会费收支账目，按照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

和本会财务管理办法，对会费进行管理，在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

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； 

3、每年的会费收入、支出情况向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报告，在

换届前按有关规定接受审计，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，接受会员代表

大会的审查。 

五、本办法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

（2015 年 11 月 19 日）通过，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。其他

办法同时废止。 

六、本办法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  

 

 

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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